
 

 

 

 

 

 

厦海职院教函[2018]9号 

 

关于印发《教师教学工作考核条例》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为更好地规范教师考核工作的管理，现将《厦门海洋职

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考核条例》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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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考核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教师教学考核，规范教师工作的

考核工作，特修订本条例。 

第二章 工作量考核规范 

第二条 理论教学工作量：包含备课、编写教案、授课、布

置和批改作业、课后辅导、上课对学生考勤、填写教室日志、考

试、监考、评卷等。系（部）、应优先保证专任教师任课，行政

人员兼课必须经上级领导同意，只能一门课一个班或每周上课节

数 4节。 

第三条 实验教学工作量：包含备课、准备实验指导资料、

实验指导、批改实验报告、评定学生实验成绩、保存实验资料等。 

第四条 指导实习工作量：包含制定实习计划、实习准备、

实习指导、批阅实习报告（总结）、填写实习鉴定、实习日志、

评定实习成绩等。 

第五条 指导课程设计工作量：包含选题、设计资料准备、

设计指导、批改设计报告、评定设计成绩等。 

第六条 课时的计算方法：校内实习指导或课程设计每班以

不超过 3人为限，指导教师当日有理论课授课任务的应妥善合理

安排指导时间。 

（一）一人指导一个班：每天 4学时。 

（二）二人指导一个班：每人每天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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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人指导一个班按二人工作量计。 

校外实习指导一人带队，每天按 2—4 学时，二人带队每天

每人按 2—3学时计。 

各系可根据实习性质与特点适当调整校内外实习指导教师

的工作量。 

第七条 指导毕业实践、设计（论文）及答辩工作量：包含

编写任务书、指导检查、论文批阅、答辩组织、成绩评定、答辩

总结、材料归档等。 

第八条 体育工作量： 

1） 体育课工作量包含备课、上课、组织课外体育活动。 

2） 运动队集训：集训期间每人每次 3学时。 

3） 组织实施参加校外运动会：带队教师运动会期间每人

每半天 3学时。 

第三章 考核管理和工作规范 

第九条 每学年教师教学工作量不足 360 标准学时，应按不

足的学时数反扣课时津贴或工资，由系部按系（部）二级分配方

案执行。 

第十条 行政人员上班时间不得兼任除第一条规定以外的上

课任务。 

第十一条 指导校内实习、课程设计、论文答辩、运动队集

训、运动会等工作量均在工作完成后由指导教师将《实习日志》、

《实习成绩》、记录等全套档案交系（部）主任审核并发放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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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教师参加监考每场补贴 45 元，行政人员（含实验

员、辅导员）正常上班时间参加监考不予补贴，非正常上班时间

教师参加由教务处统一组织的监考补贴按相关文件或合同执行，

系部组织的按系（部）二级分配方案执行。交通补贴按学院规定

执行，均不另计工作量。 

第十三条 无教案上课，由系部扣除所上课时的津贴。 

第十四条 教师病事假及旷课的相关处理，按照《教职工考

勤暂行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海员培训、渔船培训、技能鉴定、考工等非全日

制教育课的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由成人教育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18年 12月 20日印发 


